	上海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更新申请表

	申请单位基本信息
	单位全称
	
	统一信用代码
	

	
	单位性质
	
	单位级别
	
	人员编制    名。其中，执法人员编制    名。

	
	内设机构
	     个
	现职部级
	         名
	现职正局
	          名
	其他局级
	 名

	
	资金来源
	□财政全额拨款   □财政差额拨款  □自收自支
	离退休干部总数   名，其中，局级  名

	
	单位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联 系 人
	
	手机号码
	
	座机号码
	

	
	在编车辆
	轿车    辆，小型客车    辆，中型客车    辆，大型客车    辆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   辆，
合计    辆。

	申

请

事

项
	申    请
处置车辆
	车辆号牌
	
	车辆类型
	
	厂牌型号
	

	
	
	注册日期
	
	行驶里程
	
	其他需说明情况
	

	
	更    新
需求车辆
	车辆类型
	
	品    牌
	
	型    号
	

	
	
	是否新能源
	
	排    量
	
	单车价格
	万元

	
	申请单位
申请事由
	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申请单位
上级主管
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

批
	控办部门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市级机关系统、区公务用车主管
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市公务用车主管部门
意 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编制管理专用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
注
	一、申请单位须随表提供以下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：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；2.被更新车辆行驶证复印件、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更新的文件。本申请表一式3份，均须加盖单位公章；其中1份由申请单位留存，1份报市机管局车管处，1份报市财政局控办。

二、填报咨询：23111111 转 市机管局车管处。

三、申请单位应当自《准予行政审批决定书》制发之日起6个月内至市机管局车管处办理公务用车注册手续。

	
	


